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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程序

１．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 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工作，保证

训练机构达到并保持规定的训练标准和训练质量，依据《民用航

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ＣＣＡＲ－６５ＦＳ－Ｒ２）制定本通告。

２．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民航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 （以下简称局

方）、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和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申

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

３．合格审定程序组成

合格审定程序一般由政策咨询、申请与受理、文件审查、验证

检查和颁发 ／ 延续资格证书（即合格证）等 ５ 个阶段组成。

４．政策咨询

４．１ 初次申请

对于准备初次申请 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申请

人，局方监察员有义务向其提供如下政策咨询服务，了解其基本情

况，并按照《政策咨询工作单》 （附件 １）对每次政策咨询情况进行

记录。

（１）介绍 ＣＣＡＲ－６５ 部规章和合格审定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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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明确申请人在审定过程中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需要做

的工作及注意事项等；

（３）明确局方和申请人双方在合格审定过程中的权利与义

务。

４．２ 延续资格申请

对于延续 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的申请

人，局方可视情省略此阶段工作。

５．申请与受理

５．１ 递交申请材料

对于准备充分的申请人可以向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

《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申请表》及下列申请材料，并装订

成册；申请材料的内容要求见 ５．２ 节。 申请人对其申请材料内容

的真实性负责。

（１）符合性声明；

（２）训练大纲；

（３）训练管理手册；

（４）教学设备、设施清单及其说明；

（５）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明；

（６）理论考试学员的通过率情况（适用于延续资格申请）；

（７）民航地区管理局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

５．２ 申请材料的内容要求

５．２．１ 符合性声明的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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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当在符合性声明中详细说明申请材料是如何符合

ＣＣＡＲ－６５ 部和本通告所有适用条款要求的，适用条款主要分布在

ＣＣＡＲ－６５ 部 Ｄ 章和附件 Ａ 以及本通告第 ５．２ 节中。

５．２．２ 训练大纲的内容要求

（１）训练大纲应当列明所有训练课程，这些课程应当包括

ＣＣＡＲ－６５ 部附件 Ａ 中的知识点；根据申请表申请内容的不同，应

当满足相应的总授课时间；

（２）每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计划课时数；

（３）每门课程所需的教员数量和资格的最低要求；

（４）每门课程训练所需设施设备的最低要求；

（５）每门课程指定的教材；

（６）每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合格标准和检查说明；

（７）本科或以上学历教育的教学课程与飞行签派员训练课程

的对应关系说明（如需）。

５．２．３ 训练管理手册的内容要求

（１）训练机构的总政策；

（２）训练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能；

（３）组织实施训练工作的程序和方法；

（４）训练大纲、教材有效性的控制和管理方法；

（５）训练质量的保证程序和方法；

（６）教学设施、设备完好性的控制，应急和安全设备的清单及

其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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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训练机构学员与教员比例以及每个教学班人数的控制方

法；

（８）训练记录的保存方法；

（９）结业证书的管理方法；

（１０）训练机构管理人员、质量保证人员、教员（含全职教员和

外聘教员）的资格条件、名单和资格有效性的保持方法；

（１１）民航地区管理局要求的其他内容。

５．２．４ 教学设施、设备清单及其说明的内容要求

（１）培训教室（包含实践教学场地）的说明；

（２）教学设施、设备和用具清单及相关说明；

（３）实践教学训练设备的说明。 设备应当覆盖签派实践训练

的全部内容，包含签派放行、运行监控、飞机性能、航行情报和航空

气象等模块，能保证每名学员总计不低于 １２０ 小时的签派实践训

练。

（４）建议配备飞行训练模拟设备，辅助学员有效建立驾驶舱

情景意识。

５．２．５ 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明

（１）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明。 训练机构应当任命 １ 名训

练机构管理人员，对训练机构持续符合 ＣＣＡＲ－６５ 部及本通告的要

求负责；训练机构可以视情任命其他的管理人员，以分管训练相关

工作。

（２）管理人员中至少有 １ 名持有飞行签派员执照并能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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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训练课程教学的全职工作人员，该人员应当满足如下条件之

一：

ｉ．在 ＣＣＡＲ－ ６５ 部或 ＣＣＡＲ－ １２１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 （中

心 ／ 部门）从事签派员教学工作 ８ 年（含）以上；

ｉｉ．具备签派员训练管理或资质管理经历 ８ 年（含）以上；

ｉｉｉ．具备上述 ｉ 款教学经历和上述 ｉｉ 款管理经历合计 ８ 年（含）

以上。

（３）质量保证人员名单。 训练机构应当配备独立的质量保证

人员，监督训练机构对训练大纲和训练管理手册的贯彻执行情况。

在训练机构的日常运行中对教员、教材和教学进行监督检查，对影

响训练质量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 该人员不应当承担教学任务。

（４）教员分为全职和外聘两种形式，其资质要求有所不同。

教员名单及其资格证明应当包括教员名单列表和教员资格证明两

个部分：

ｉ．教员名单列表。 教员名单列表应该能够表明训练机构满足

规章要求的人员数量和人员资质，具体列明每名教员的姓名、性

别、出生年月、学历、职称和主讲课程等；讲授签派实践应用相关课

程的教员应当注明签派执照编号；每门课程应当指定至少 １ 名全

职教员，每名教员在每个教学班的总授课时间不得超过 １５０ 小时。

ｉｉ．教员资格证明。 教员资格证明应当包括每名教员的简历和

如下证明材料：

①经历证明。 教员应当具备讲师、中级工程师或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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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职称，且 １ 年以上课程助教经历；或具有局方委任代表、运

输航空公司检查员、教员、主任签派员经历之一，且具有 ５ 年以上

飞行签派、航空器驾驶、机务维修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历之一。

②与训练机构的工作关系证明。 全职教员应当具备教师资格

证和工作证，外聘教员应当具备与训练机构签订的聘任合同或者

协议。

③讲授签派实践应用相关课程教员的签派执照复印件。

④讲授签派实践应用相关课程的全职教员在 １２ 个日历月内

不少于 ５ 个工作日在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航空公司的实习证明（初始审

定为申请当年及上一年、延续资格审定为截至上一次颁发 ／ 延续资

格证书以来的历年实习证明）。

５．２．６ 对于延续资格审定，需提交在两次合格审定之间累计毕

业学员中已参加签派员理论考试学员名单和考试成绩。

５．３ 工作程序及要求

（１）在收到申请材料后，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指定 ２ 名监察

员对材料进行初审，并在自接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之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 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不全或者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以《补正材料通知书》 （附

件 ２）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逾期不告知，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如果在民航地区管理局发出告知后的 ２０ 个工

作日内未收到申请人补正的全部资料，则合格审定工作终止。

（２）如在初审过程中，民航地区管理局发现申请人所递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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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严重不符合规章 ／ 规范，或经申请人修改后仍无法通过初

审，做出不予受理申请决定后，应当以《不予受理通知书》 （附件

３）的形式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并退回申请材料；申请人可以修

改申请材料以符合规章 ／ 规范要求后重新递交申请。 严重不符合

规章 ／ 规范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ｉ．课程大纲的知识点或授课时间不符合 ＣＣＡＲ－ ６５．３９（ ａ）要

求；

ｉｉ．教学设施不符合本通告第 ５．２．４ 节要求；

ｉｉｉ．人员不符合本通告第 ５．２．５ 节要求。

（３）对于经初审符合要求的申请人，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受

理其申请，以《受理申请通知书》 （附件 ４）的形式通知申请人，并

为其建立相应档案。 档案应当包括申请材料、各阶段审定结果和

与申请人之间的来往信函复印件等文件资料。

（４）对于延续资格审定，为客观评价训练机构的实际训练效

果，在两次合格审定之间累计毕业学员中已参加签派员理论考试

学员的通过率不得低于 ６０％。 如果申请人未达到该要求，民航地

区管理局应当不予受理并以《不予受理通知书》 （附件 ３）的形式

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并退回其申请材料，要求申请人在招生管

理、教学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整改。 如

果申请人在 ６ 个月内完成整改，民航地区管理局后续按照延续资

格申请实施审定；对于其他情况，民航地区管理局均按照初次申请

实施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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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受理申请后，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成立针对该申请人的

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审查组，以负责后续的文件审查和验证检查

工作。 审查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的监察员组成，成

员至少 ４ 名，其中设组长 １ 名。

根据工作需要，民航地区管理局可以邀请运输航空公司和签

派员训练机构的委任代表协助进行技术检查工作，如听课、教学文

档检查、座谈和知识与技能测试等。

（６）对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申请人开展初次审定时，民航局

飞行标准部门将视情组织、协调和指导民航地区管理局的合格审

定工作。

６．文件审查

６．１ 工作目标

文件审查阶段主要是对申请材料从规章 ／ 规范符合性以及内

容的完整性、逻辑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并对内容的真实性

进行必要的核实，以确保申请材料内容完全符合 ＣＣＡＲ－６５ 部和本

通告要求。

６．２ 审查重点

（１）符合性声明

重点审查申请资料中哪些文件的哪些部分符合了对应的具体

规章条款要求，符合性方法是否恰当，对应文件是否齐备。

（２）训练大纲

ｉ．重点审查课程科目设置和学时是否满足规章最低要求。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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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是否注重理论学习内容和实践应用内容的前后衔接关系。

每门课程要以课程大纲形式注明课程学时、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等关键信息；

ｉｉ．重点审查实践应用课程是否明确具体的实践教学内容和所

用的教学设施；

ｉｉｉ．重点审查训练大纲是否具体列明课程的考核方式，包括课

堂成绩与考试成绩的比例等信息。

（３）训练管理手册

ｉ．重点审查申请人是否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是否配备符合

要求的管理人员和质量保证人员，以实现对教学进程和训练质量

的管控；

ｉｉ．重点审查训练组织和训练质量管理方法是否有效，考勤如

何管理等。

（４）教学设施、设备

重点审查教学训练设备是否覆盖签派实践训练的全部内容，

能否保证学员的训练时间。

（５）教员

重点审查教员资格证明文件并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

６．３ 工作程序及要求

（１）申请受理后，在文件审查工作开展前，审查组应当确定审

查方式（实地或远程），适时与申请人就文件审查的日程安排进行

沟通，并以民航地区管理局名义书面通知申请人文件审查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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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致工作计划和需要申请人配合的事项；申请人应当配合审

查组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２）审查组应当按照工作计划，依据《文件审查工作单》 （附件

５，可根据需要对工作单内容和格式进行适当调整）对申请材料进

行文件审查。

（３）根据需要，文件审查工作可以通过现场问询、座谈和要求

提供证明材料等多种形式实施；还可以分组实施，每组应当至少包

含 ２ 名局方监察员，可以包含运输航空公司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

签派委任代表。 如果工作量较大，审查组也可以分多次实施文件

审查工作。

（４）文件审查过程中，审查组应当及时将审查发现问题填入

《发现问题记录单》（附件 ６），并对相关依据进行留存。 审查组可

以就审查发现问题与申请人进行核实，并听取申请人解释；在申请

人的解释理由或补充资料充分的前提下，审查组可以对问题进行

修改或撤销。

（５）文件审查过程中，如发现某些事项存在严重缺陷，已没有

必要继续合格审定过程，审查组应当暂停合格审定工作，并以《审

查意见通知书》（附件 ７）形式书面通知申请人，要求整改完成后才

能继续合格审定工作。 审查组也可以与申请人协商确定新的工作

计划，以便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进行文件审查工作。

（６）文件审查过程中，如果审查组发现申请材料造假或存在

多处与实际情况不符，应当以《审查意见通知书》 （附件 ７）形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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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申请人，终止合格审定工作，并退回其全部申请材料。 从退

回申请材料起 １ 年内，民航地区管理局不再受理该申请人的

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申请。

（７）文件审查工作结束后，审查组可以就审查发现的问题向

申请人开展讲评，并就如何改进提出意见和建议。 如开展讲评，申

请人的训练机构管理人员和质量保证人员必须参加。

（８）文件审查工作结束后，审查组应当以《审查意见通知书》

（附件 ７）形式书面通知申请人整改事项，并给出合理的时间限制。

如果超过 ２０ 个工作日申请人仍未答复，或者在审查组规定的时间

限制内未完成整改，则审查组应当终止合格审定工作，并退回申请

人的全部申请材料。

（９）审查组应当指定至少 ２ 名监察员对整改事项进行复核，

每次复核都应当填写《改正措施评估单》 （附件 ８），并保存在申请

人的档案中。

（１０）文件审查全部合格后，审查组应当形成文件审查阶段总

结报告，并结束该阶段工作。 审查组应当存档经审查合格的申请

材料，并据此开展后续验证检查工作。

７．验证检查

７．１ 工作目标

验证检查阶段主要是将申请人视为签派员训练机构并模拟整

个训练过程，从而对该申请人的训练大纲和训练管理手册执行、教

学设施 ／ 设备配备和教员知识与能力等各个方面进行验证检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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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申请人实际的训练管理水平、软 ／ 硬件条件、教学能力与教学

质量等达到 ＣＣＡＲ－６５ 部和本通告要求。

７．２ 验证重点

７．２．１ 教学管理

重点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和质量保证人员对训练大纲和训

练管理手册的掌握或执行情况等，通过调阅历史资料和座谈等方

式验证申请人真实的教学管理水平。

７．２．２ 教学设施 ／ 设备

重点对签派实践应用对应的实操课程进行教学模拟，其教学

内容应当与实际工作基本一致。 实操设备应该覆盖签派实践训练

的全部内容，包含签派放行、运行监控、飞机性能、航行情报和航空

气象等模块。

７．２．３ 教学课程与教员

（１）对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申请人开展初次审定时，审查组

应当对课程大纲中全部课程科目和全部教员进行验证检查；对于

首次延续资格证书审定，审查组应当抽取课程大纲中不低于 ５０％

的课程（必须包含签派实践应用相关课程）进行现场验证，并重点

检查新聘教员；对于其他延续资格证书审定，审查组应当抽取课程

大纲中不低于 ２０％的课程进行现场验证，并重点检查新聘教员。

（２）课程验证检查主要通过试讲或随堂听课方式进行。 如果

采用试讲方式，每门课程时间不得低于 ３０ 分钟，试讲内容由审查

组确定，试讲完成后审查组可以针对该课程进行提问。 重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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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的个人授课能力、教学方法是否得当、教学内容覆盖度及与民

航实际工作匹配性、课堂管理等。 审查组应当确保批准的训练管

理手册中所有教员均验证合格。

７．３ 工作程序及要求

（１）在验证检查工作开展前，审查组应当充分熟悉申请人的

训练大纲、训练管理手册、教学设施 ／ 设备和教员等情况，制定详细

的工作计划。

（２）在验证检查工作开展前，审查组应当适时与申请人就验

证检查的日程安排进行沟通，并以民航地区管理局名义书面通知

申请人验证检查的具体时间、大致工作计划和需要申请人配合的

事项；申请人应当配合审查组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３）审查组应当按照工作计划，依据《验证检查工作单》 （附件

９，可根据需要对工作单内容和格式进行适当调整）实施验证检查

工作。

（４）根据工作需要，验证检查工作可以通过现场问询、试讲、

测试和座谈等多种形式实施；还可以分组实施，每组应当至少包含

２ 名局方监察员，可以包含运输航空公司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签

派委任代表。 如果工作量较大，审查组也可以分多次实施验证检

查工作。

（５）验证检查过程中，审查组应当及时将审查发现的问题填

入《发现问题记录单》 （附件 ６），并对相关依据进行留存。 审查组

可以就审查发现问题与申请人进行核实，并听取申请人解释；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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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的解释理由或补充资料充分的前提下，审查组可以对审查发

现的问题进行修改或撤销。

（６）验证检查过程中，如发现某些事项存在严重缺陷，已没有

必要继续合格审定过程，审查组应当暂停合格审定工作，并以《审

查意见通知书》（附件 ７）形式书面通知申请人，要求整改完成后才

能继续合格审定工作。 审查组也可以与申请人协商确定新的工作

计划，以便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进行验证检查工作。

（７）验证检查过程中，如果审查组发现申请材料造假或存在

多处与实际情况不符，应当以《审查意见通知书》 （附件 ７）形式书

面通知申请人，终止合格审定工作，并退回其全部申请材料。 从退

回申请材料起 １ 年内，民航地区管理局不再受理该申请人的

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申请。

（８）验证检查工作结束后，审查组可以就审查发现问题向申

请人开展讲评，并就如何改进提出意见和建议。 如开展讲评，申请

人的训练机构管理人员和质量保证人员必须参加。

（９）验证检查工作结束后，审查组应当以《审查意见通知书》

（附件 ７）形式书面通知申请人整改事项，并给出合理的时间限制，

如果超过 ２０ 个工作日申请人仍未答复，或者在审查组规定的时间

限制内未完成整改，则审查组应当终止合格审定工作，并退回申请

人的全部申请材料。

（１０）审查组应当指定至少 ２ 名监察员对整改事项进行复核，

每次复核都应当填写《改正措施评估单》 （附件 ８），并保存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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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档案中。

（１１）验证检查全部合格后，审查组应当形成验证检查阶段总

结报告，并结束该阶段工作。

８．颁发 ／延续资格证书

８．１ 合格审定报告

文件审查和验证检查两个阶段工作全部结束后，审查组应当

起草一份合格审定报告呈报民航地区管理局。 报告应包含以下内

容（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整）：

（１）申请人基本情况；

（２）合格审定工作总体情况，包括各阶段的时间、审查过程、

审查组发现问题与整改情况、审查结果等；

（３）审查的难点或建议；

（４）后续工作计划；

（５）附件 １：所有的工作单和通知书；

（６）附件 ２：各阶段总结报告；

（７）附件 ３：拟颁发 ／ 延续的资格证书；

（８）附件 ４：拟批准的训练大纲和训练管理手册。

８．２ 颁发 ／ 延续资格证书

（１）当申请人满足 ＣＣＡＲ－６５ 部及本通告关于飞行签派员训

练机构合格审定的所有要求，民航地区管理局做出颁发 ／ 延续资格

证书决定的，应当于验证检查合格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

发 ／ 延续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批准其训练大纲和训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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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手册（包含设施 ／ 设备清单和教员名单），并通过书面形式向民

航局飞行标准部门报备；对于不予发放资格证书的，民航地区管理

局应当书面向申请人告知理由。

（２）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应当采用资格证书的标准

样式，其样式及填写说明见附件 １０。

（３）对于初次颁发资格证书的申请人，民航地区管理局可以

根据合格审定情况和训练机构的实际教学能力在资格证书中添加

合理的训练容量限制（如每年招生规模不得超过 ＸＸ 人等），后续

再根据延续资格证书审定情况逐步放开限制。 训练容量应当体现

在训练机构的训练管理手册中。

（４）民航地区管理局颁发的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

批准的训练大纲和训练管理手册应当作为训练机构后续按 ＣＣＡＲ

－６５ 部实施训练的主要依据。

（５）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应当在其机构内显著位置展示资格

证书。

９．颁证后的持续管理

（１）颁发 ／ 延续资格证书后，民航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应

当对训练机构加强监管并给予指导，以持续监控和帮助训练机构

提升训练管理水平和训练质量，持续符合 ＣＣＡＲ－６５ 部规章和本通

告要求。

（２）民航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应当按照民航局飞行标准

部门每年下发的年度安全运行监察大纲对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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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持续监督检查工作。

（３）当批准的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不能持续满足 ＣＣＡＲ－ ６５

部有关批准的要求或者实施执照训练的要求时，由其所在地的民

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停止飞行签派员教学活动，限期整改，并通过

书面形式向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报备。 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整改

满足条件后，可以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重新开展教学活动。

（４）如果 ＣＣＡＲ－６５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延续资格证书申

请未获得通过，该训练机构不得再招收新的飞行签派学员，但必须

确保已在校参加飞行签派员训练的学员完成剩余学业或培训；局

方应当通过监督检查等方式确保该训练机构落实上述要求。

（５）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申请修订批准的训练大纲或训练管

理手册（包含设施 ／ 设备清单和教员名单），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所

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提出申请，局方应当按照

ＣＣＡＲ－６５ 部和本通告要求进行审查，并以修订页的方式对训练大

纲或训练管理手册进行批准。 获得批准后，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

方可按照新的训练大纲和训练管理手册实施训练。

（６）当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时，其资格证

书失效。 但是，如果此变更不涉及设备、设施、人员和飞行签派员

执照课程的，训练机构可以在所有权变更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

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 经民航地区管理局批准的，其资

格不受影响。 批准的 ＣＣＡＲ－６５ 部附件 Ａ 中的飞行签派员执照训

练课程教学仍可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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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当批准的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名称或地址发生变更

时，训练机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其

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换发资格证书，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

于审查合格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换发工作。 新换发的资格证书

除上述变更事项外，其他信息保持不变。

１０．生效日期

本通告自下发之日起生效，由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１． 政策咨询工作单

２． 补正材料通知书

３． 不予受理通知书

４． 受理申请通知书

５． 文件审查工作单

６． 发现问题记录单

７． 审查意见通知书

８． 改正措施评估单

９． 验证检查工作单

１０． 资格证书样式及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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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政策咨询工作单 
政策咨询日期：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单位联系电话： 

到访人员姓名： 

监察员签名： 

一、政策咨询服务记录 

序号 工作事项 是/否 

1 是否向申请人介绍CCAR-65部规章和合格审定程序等。  

2 是否明确申请人在审定过程中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需要

做的工作及注意事项。 
 

3 是否明确局方和申请人双方在合格审定过程中的权利与义

务。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 

例如：申请人的背景、成立时间、地址、招生规模、教学管理、软硬件条件、

教师队伍情况等。 

三、申请人问询的主要问题和局方的答复 

 

四、备注 

 



 

附件 2  

补正材料通知书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日期  

名称 审查情况 备注 

1．申请表 □齐全  □不齐全  

2．符合性声明 □齐全  □不齐全  

3．训练大纲 □齐全  □不齐全  

4．训练管理手册 □齐全  □不齐全  

5．教学设施、设备清单

及其说明 
□齐全  □不齐全  

6．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

明文件 
□齐全  □不齐全  

7.理论考试学员的通过

率情况（适用于延续资

格申请） 

□齐全  □不齐全  

申请资料 

8.民航地区管理局认为

需要的其他材料 
□齐全  □不齐全  

备注  

审查结论 

例如：经过初审，你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里面缺失以上的注明部分，

请及时补齐。如果在本告知发出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你单位补

正的全部资料，则合格审定工作终止。 

 

           监察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  

不 予 受 理 通 知 书 
                               

 

（申请单位名称）                ： 

例如：你单位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向我局提交 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申请，经过我局初审，由于 XX 原因，将

不予受理本次申请；现将申请材料全部退还，请于 5 个工作日内

取回。你单位可以修改申请材料以符合 CCAR-65 部规章及其规

范要求后，重新递交申请。 

对于申请材料的相关问题，举例说明如下： 

（1） 课程大纲的知识点或授课时间不符合 CCAR-65.39（a）要

求； 

（2） 教学设施不符合《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

定程序》第 5.2.4（3）节要求；                      

（3） 外聘教员的资格证明文件缺失。                       

（4） （其他问题）                                       

 

民航        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受 理 申 请 通 知 书 
                                       

 

（申请单位名称）                ： 

例如：你单位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向我局提交 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申请材料，经过我局初审，你单位提交的

申请材料基本符合要求，现受理你单位申请。我局将于 XX 个工

作日内与你单位取得联系，告知下一阶段文件审查工作的开展形

式、具体时间、大致工作计划和需要你单位配合的事项，请务必

确保联系方式畅通。 
 

 

 

 

 

 

民航        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文件审查工作单 
申请单位名称： 

审查人员： 
 
审查日期： 

序

号 审查项目 是 否 
不

适

用 

备

注

I.符合性声明 

1 
申请人是否在符合性声明中详细说明申请材料如何符合

CCAR-65 部及《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

定程序》所有适用条款？符合性声明是否完整且准确？ 
    

II.训练大纲 

2 是否列明所有训练课程？      

3 是否包括 CCAR-65 部附件 A 中的全部知识点？内容是否

完整且准确？      

4 根据申请表申请内容不同，是否满足 CCAR-65 部要求课

程的总授课时间？     

5 
是否包含每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计划课时数？

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

的管理效果？ 
    

6 
是否包含每门课程所需的教员数量和资格的最低要求？

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

的管理效果？ 
    

7 
是否包含每门课程训练所需设施设备的最低要求？内容

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

理效果？ 
    

8 是否包含每门课程指定的教材？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     



 

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9 
是否包含每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合格标准和检查说明？内

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

管理效果？ 
    

10 
是否包含本科或以上学历教育的教学课程与飞行签派员

训练课程的对应关系说明？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

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III.训练管理手册 

11 是否包含训练机构的总政策？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

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12 
是否包含训练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能？内容是

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

效果？ 
    

13 
是否包含组织实施训练工作的程序和方法？内容是否完

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

果？ 
    

14 
是否包含训练大纲、教材有效性的控制和管理方法？内容

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

理效果？ 
    

15 是否包含训练质量的保证程序和方法？内容是否完整且

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16 
是否包含教学设施、设备完好性的控制，应急和安全设备

的清单及其使用说明？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

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17 

是否包含训练机构学员与教员比例以及每个教学班人数

的控制方法？学员与教员的比例是否不超过 25:1，每个教

学班人数是否不超过 45 人？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

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18 
是否包含训练记录的保存方法？该方法是否满足

CCAR-65.49 条要求？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

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19 是否包含结业证书的管理方法？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

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20 

是否包含训练机构管理人员、质量保证人员、教员（含全

职教员和外聘教员）的资格条件、名单和资格有效性的保

持方法？内容是否完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

达到期望的管理效果？ 

    

21 
是否包含民航地区管理局要求的其他内容？内容是否完

整且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管理效

果？ 
    

IV.教学设施、设备清单及其说明 

22 

是否包含培训教室（包含实践教学场地）的说明？内容是

否完整且准确？用于训练的教室是否符合国家的建筑、卫

生和健康标准？确保温控、照明和通风。教室位置是否能

确保教学不会受到外界干扰？ 

    

23 

是否包含教学设施、设备和用具清单及相关说明？内容是

否完整且准确？是否具备足够用于理论和实践教学并且

校验合格的设备、设施和用具？以满足每一个学员在飞行

签派员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中的使用要求。 

    

24 

实践教学训练设备的说明是否符合要求？设备是否能覆

盖签派实践训练的全部内容，包含签派放行、运行监控、

飞机性能、航行情报和航空气象等模块，并保证每名学员

总计不低于 120 小时的签派实践训练？内容是否完整且

准确？从内容逻辑判断是否能达到期望的训练效果？ 

    

V.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明 

25 

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明是否符合要求？训练机构应

当任命 1 名训练机构管理人员，对训练机构持续符合

CCAR-65 部及《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

定程序》的要求负责；训练机构可以视情任命其他的管理

人员，以分管训练相关工作。管理人员中至少有 1 名持有

飞行签派员执照并能够协调所有训练课程教学的全职工

作人员，该人员应当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i.在 CCAR-65 部或 CCAR-121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中

心/部门）从事签派员教学工作 8 年（含）以上； 

    



 

ii.具备签派员训练管理或资质管理经验 8 年（含）以上。

iii. 具备上述 i 款教学经历和上述 ii 款管理经历合计 8 年

（含）以上。 

26 

质量保证人员是否符合要求？训练机构应当配备独立的

质量保证人员，监督训练机构对训练大纲和训练管理手册

的贯彻执行情况。在训练机构的日常运行中对教员、教材

和教学进行监督检查，对影响训练质量的问题提出修改意

见。该人员不应当承担教学任务。 

    

27 

教员名单列表是否符合要求？教员名单列表应该能够表

明训练机构满足规章要求的人员数量和人员资质，具体列

明每名教员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职称和主讲

课程等；讲授签派实践应用相关课程的教员应当注明签派

执照编号。每门课程是否指定至少 1 名全职教员，每名教

员在每个教学班的总授课时间是否不超过 150 小时？ 

    

28 

教员资格证明是否符合要求？ 

每名教员的简历和如下证明材料： 

① 经历证明。教员应当具备讲师、中级工程师或助理研

究员职称，且 1 年以上课程助教经历；或具有局方委任代

表、运输航空公司检查员、运输航空公司教员、运输航空

公司主任签派员经历之一，且具有 5 年以上飞行签派、航

空器驾驶、机务维修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历之一。 

② 与训练机构的工作关系证明。全职教员应当具备教师

资格证和工作证，外聘教员应当具备与训练机构签订的聘

任合同或者协议。 

③ 讲授签派实践应用相关课程教员的签派执照复印件。

④ 讲授签派实践应用相关课程的全职教员在 12 个日历

月内不少于5个工作日在CCAR-121部航空公司的实习证

明（初始审定为申请当年及上一年、延续资格审定为截至

上一次颁发/延续资格证书以来的历年实习证明）。 

    

备注： 



 

审查意见： 

 

 

 

 

 

 

 

 

 

 

 

 

 

 

 

 

 

 

 

 

 

 

 

 

 

审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6  

发现问题记录单 
 

申请单位名称：                     审查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问题描述 参考依据 备注 

    

    

    

    

    

    

    

填表说明：审查组可以就审查发现的问题与申请人进行核实，并听取申

请人解释；在申请人的解释理由或补充资料充分的前提下，审查组可以

对问题进行修改或撤销。 

 监察员签字：                              第    页（共    页） 



 

附件 7  

审查意见通知书 
                                              

 

（申请单位名称）                ： 

例如：根据《XX 通知》，我局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月 XX 日组织实施了对你单位的 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

合格审定 XXXX 阶段工作。经审查，审查组共提出 XX 条整改意

见和建议，请你单位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前完成整改。如果

超过 20 个工作日你单位仍未答复或者未按期完成整改，我局将终

止合格审定工作并退回全部申请材料。 

或例如：由于你单位的申请材料存在造假或多处与实际情况

不符，合格审定工作终止；现将申请材料全部退还，请你单位于 5

个工作日内取回。 

或例如：通过审查发现 XX 事项存在严重缺陷，现暂停合格

审定工作，请你单位尽快完成整改，整改后联系我局继续合格审

定工作。 

整改意见和建议如下： 

（1） 课程大纲的知识点或授课时间不符合 CCAR-65.39（a）要求； 

（2） 教学设施不符合《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

定程序》第 5.2.4（3）节要求；                      

（3） 外聘教员的资格证明文件缺失。                               

 

民航        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8  

改正措施评估单 
 

单位名称   

 

评估日期  

 

审查类型 □文件审查        □验证检查   

审查发现问题  

 

 

 

 

 

 

 

 

 

采取的改正措施 

 

 

 

 

 

 

 

评估意见 

 

□通过：申请人按时完成整改并提交材料，审定工作将继续。 

 

□未通过：整改后的材料依然无法满足规章/规范的要求，请继续整改。 

 

□其他意见：                                                          

 

监察员签名： 

 

                               日期： 

 



 

附件 9  

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验证检查工作单 
申请单位： 

审查人员： 

 

审查结论 序

号 
审查项目 监察员

是 否 不适用 
备注 

I.训练大纲 

1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大纲中每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

学内容和计划课时数，并按照文

件执行。                      

     

2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大纲中每门课程所需的教员数量

和资格的最低要求，并按照文件

执行。 

     

3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大纲中每门课程训练所需设施设

备的最低要求，并按照文件执行。

     

4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大纲中每门课程指定的教材，并

按照文件执行。 

     

5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大纲中每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合

格标准和检查说明，并按照文件

执行。 

     

6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大纲中本科或以上学历教育的教

学课程与飞行签派员训练课程的

对应关系，并按照文件执行。（如

有） 

     



 

7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大纲中每门课程的教学目

的、教学内容和计划课时数，并

按照文件执行。 

     

8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大纲中每门课程所需的教员

数量和资格的最低要求，并按照

文件执行。 

     

9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大纲中每门课程训练所需设

施设备的最低要求，并按照文件

执行。 

     

10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大纲中每门课程指定的教

材，并按照文件执行。 

     

11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大纲中每门课程的考核方

式、合格标准和检查说明，并按

照文件执行。 

     

12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大纲中本科或以上学历教育

的教学课程与飞行签派员训练课

程的对应关系，并按照文件执行。

     

II.训练管理手册 

13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机构的总政策，并按照文件执行。
  

 
  

14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及职

能，并按照文件执行。 

  

 

  

15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组织实施训练工作的

程序和方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16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训练大纲、教材有效

性的控制和管理方法，并按照文

件执行。 

  

 

  

17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训练质量的保证程序

和方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18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教学设施、设备完好

性的控制方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19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训练记录的保存方

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20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结业证书的管理方

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21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训练机构管理人员、

质量保证人员、教员（含全职教

员和外聘教员）的资格条件、名

单和资格有效性的保持方法，并

按照文件执行。 

  

 

  

22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训练机构学员与教员

比例和每个教学班人数的控制方

法，并按照文件执行。学员与教

员的比例不超过 25:1，每个教学

班人数不超过 45 人。 

  

 

  

23 
验证训练机构管理人员熟知训练

管理手册中民航地区管理局要求

的其他内容，并按照文件执行。

  

 

  

24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训

练机构的总政策，并按照文件执行。
  

 
  



 

25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及

职能，并按照文件执行。 

  

 

  

26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组织实施训练工

作的程序和方法，并按照文件执

行。 

  

 

  

27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训练大纲、教材

有效性的控制和管理方法，并按

照文件执行。 

  

 

  

28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训练质量的保证

程序和方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29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教学设施、设备

完好性的控制方法，并按照文件

执行。 

  

 

  

30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训练记录的保存

方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31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结业证书的管理

方法，并按照文件执行。 

  

 

  

32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训练机构管理人

员、质量保证人员、教员（含全

职教员和外聘教员）的资格条件、

名单和资格有效性的保持方法，

并按照文件执行。 

  

 

  

33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

训练管理手册中训练机构学员与

教员比例和每个教学班人数的控

制方法，并按照文件执行。学员

  

 

  



 

与教员的比例不超过 25:1，每个

教学班人数不超过 45 人。 

34 
验证训练机构质量保证人员熟知训

练管理手册中民航地区管理局要求

的其他内容，并按照文件执行。 

  

 

  

III.教学设施设备 

35 

验证训练机构具备足够用于理论

和实践教学并且校验合格的设

备、设施和用具，且与申请资料

一致。 

  

 

  

36 验证训练机构教室位置能够确保

教学不会受到外界干扰。 
  

 
  

37 

对签派实践应用对应的实操课程

进行教学模拟，验证其教学内容

与实际工作基本一致。实操设备

应该覆盖签派实践训练的全部内

容，包含签派放行、运行监控、

航行情报、飞机性能和航空气象

等模块，能保证每名学员总计不

低于 120 小时的签派实践训练内

容。 

  

 

  

IV.教学课程及教员 

38 

（1）对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申请

人开展初次审定时，审查组应当

对课程大纲中全部课程科目和全

部教员进行验证检查；对于首次

延续资格证书审定，审查组应当

抽取课程大纲中不低于 50%的科

目（必须包含签派实践应用相关

课程）进行现场验证，并重点检

查新聘教员；对于其他延续资格

证书审定，审查组应当抽取课程

大纲中不低于 20%的科目进行现

场验证，并重点检查新聘教员。

（2）课程验证检查主要通过试讲

  

 

  



 

或随堂听课方式进行。如果采用

试讲方式，每门课程时间不得低

于 30 分钟，试讲内容由审查组确

认，试讲完成后审查组可以针对

该课程进行提问。重点考察教师

的个人授课能力、教学方法是否

得当、教学内容覆盖度及与民航

实际工作匹配性、课堂管理等。

审查组应当确保批准的训练管理

手册中所有教员均验证合格。 

注：课程科目列表在此省略，民

航地区管理局应当根据实际课程

科目情况和验证需要对表格内容

进行调整和细化。 

39 

飞行签派员训练记录满足以下要

求: 

（1）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为每个

学员建立执照课程的训练记录，

并包含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教

员名单、涵盖的学科课程和考试

成绩等内容； 

（2）飞行签派员训练记录在学员

毕业后至少保存三年； 

（3）训练机构在培训班毕业后 2

个月之内将训练情况报送其所在

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备案。报告

应当至少包含所有毕业学员的名

单和成绩表、所有未毕业学员和

退学学员的名单、成绩表或者退

学原因等内容。 

（4）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是否为

圆满完成 CCAR-65 部附件 A 课程

训练的合格学员颁发书面毕业证

明。 

  

 

  

备注： 

 



 

审查意见： 

 

 

 

 

 

 

 

 

 

 

 

 

 

 

 

 

 

 

 

 

 

 

 

审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10  

中国民航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 

（资格证书编号：XX-XXX）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经审定，确认该机构符合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用航空飞行

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5FS-R2）关于颁发签派员训练机

构资格证书的要求，批准该机构按照以下授权和限制开展相应的

训练： 

□ 根据 CCAR-65FS-R2 第 65.15 和 65.39 条规定，提供不少

于 800 小时的飞行签派员训练课程。 

□ 根据 CCAR-65FS-R2 第 65.11、65.15 和 65.39 条规定，对

于具备经历的申请人提供不少于 200 小时的飞行签派员训练课程。 

□  训练容量限制： 

 
 
 
 
 

颁发日期:                    证书有效期:                            

局长（授权人）签字:              颁发单位（盖章）:                  

 



 

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填写说明 

（1） “单位名称”为资格证书持有人的法定全称。 

（2） “机构地址”为资格证书持有人的实际地址。 

（3） 资格证书编号由各地区管理局按照统一规则生成和管理，

编号由地区识别码和编号组成，格式为 XX-XXX。其中，地区识别码

为该地区名称的拼音首字母缩写，分别为 HB（华北）、HD（华东）、

ZN（中南）、DB（东北）、XB（西北）、XN（西南）和 XJ（新疆）。

编号的第 1 位数字为不同训练机构标识符，后 2 位为批准次序（01-99）。

例如：西南地区管理局的第 1 家 CCAR-65 部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第

1 次延续资格证书审定通过后，批准的资格证书编号为 XN-102。 

（4） “颁发日期”以颁发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时，地

区管理局局长授权签发日期为准。 

（5） “证书有效期”为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的起始至

终止的年月日。 

（6） 地区管理局应当在授权的训练种类、证书有效期和训练容

量限制（如有）前的□中打√，训练容量限制部分按需填写。 

（7） “颁发单位”为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局长（授权人）

签字”是民航地区管理局局长或其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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